
 臺中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 100年度（第一屆） 

第 4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0年12月7日（星期三）14時30分 

◎開會地點：新市政大樓文心樓 303會議室 

◎主席：利副局長坤明(代)                               記錄：葉怡婷 

◎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各單位報告：(略) 

參、宣讀歷次會議辦理情形： 

編號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決議 

1000708-02 請勞工局研議有關建構「臺中

市青少年就業力培訓暨就業

促進平台」案所需需求及機制

建立之模式。 

勞工局 解除列管 

 

1000708-03 請衛生局協助彩虹天堂中心

設立地點及遷移空間之相關

事宜。 

衛生局 解除列管 

1000708-03-1 請教育局協助建立「中區多元

性別文化教育活動中心」以落

實青少年多元性別平等教育。 

教育局 1.解除列管 

2.請社會局另行召

開專案會議，再將

決議提委員會討

論。 

1001006-01 請教育局及社會局於下次會

議提供因應幼﹑托合一政策之

書面資料補充。 

教育局 

社會局 

解除列管 

1001006-02 請教育局邀請各校學生領袖

進行校園圓桌會議討論青少

年所需之公共空間議題。 

教育局 繼續列管 

1001006-03 請研考會規劃本府無線上網

功能。 

研考會 解除列管 



1001006-04 將下列案件移校園圓桌會議

進行討論： 

1.建議各運動中心採取小規

模少設備但分佈廣的方式來

設立。 

2.建議將青少年可使用的公

共空間之開放時間加以整合。 

3.建議加強公共場所閒置空

間之資訊。 

教育局 繼續列管 

1001006-05 請都發局於中正游泳池及相

關安全設施加註工程進行中

請注意交通安全等說明。 

都發局 解除列管 

1001006-06 臺中市東區東勢里多功能學

苑，使用須向里長申請致使用

率很低，請民政局及東區區公

所多加宣導。 

民政局 

東區區公

所 

解除列管 

1001006-07 梧棲區射箭場平日鮮少人經

過，附近有許多治安死角且路

面磁磚翹起，請教育局協調建

設局改善。 

教育局 

建設局 

繼續列管 

1001006-08 一、於下次會議以專案報告方

式提供校園性平事件通

報數據及專業人員資料。 

二、請業務單位規劃辦理介紹

兒少權益新法修正，另外

針對建教合作新法可於

勞政部門介紹。 

教育局 

社會局 

 

解除列管 

1001006-09 請都發局規範學校附近一定

範圍內不能設置情趣用品店。 

都發局 繼續列管 

1001006-10 彙整各局處意見，將臺中市現

有公共設施使用空間加以整

合，並透過教育局、臉書加強

宣導。 

教育局 

 

 

解除列管 

1001006-11 請各局室加強宣導有關青少 教育局 解除列管 



年權益之公共政策資訊。 社會局 

新聞局 

文化局 

肆、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楊委員敏鈴 

案由：台北市十二行政區都有運動中心，提供平價卻是五星級的服務，且每

家運動中心各有不同的特色，如:中正區的射箭場、內湖區的室外攀

岩場等，不知台中市是否也有運動中心的規劃與籌備?  

教育局： 

1.目前接受體委會經費委託設立運動地圖，預計將在 12月底完成上線，針 

對體委會所規範的運動中心，需含有 6大核心設備：桌球、桌球場、室 

內游泳池、羽球場、韻律教室、多功能體育館等，本市目前規劃設計有 

長春、朝馬、貿易三村、中正、東興及大甲等 6座國民運動中心。 

2.於 11/9及 11/10參訪士林及北投運動中心，加以吸取經驗及特色。 

3.另參考先進國家之特色，提升本市的運動中心，有關中正國民運動中心未 

來將有冰宮之設計。 

決議：謝謝教育局之說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社會局   

案由：針對兒少新法修正內容，請各目的事業主管單位提供因應作為及對策。 

決議：照案通過，請各單位一週內回覆因應作為及對策。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葉委員大華 

案由：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業已於 11月 11日於立法院完成三讀，

提請討論如何落實新法中各項跨局處整合機制，以及如何落實兒少權

益新法之推動?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葉委員大華 

案由：請各局處彙整 100年度兒童及少年事務經費預算執行狀況，及 101



年度相關經費預算編列，提報第五次委員會議進行專案報告，提供各

委員了解評估相關經費預算落實執行情形。   

決議：由社會局提供表格，請各單位於下次會議提供初估的預算。 

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臺中市青少年市政諮詢小組 

案由：建請市府針對本市青少年參與志工及研習活動提供一個平台，以利青

少年可以參加到自己喜歡的活動。 

決議：透過社會局平台的網站聯結將相關資源加以整合並提供媒合的作用。 

提案二                         提案單位：臺中市青少年市政諮詢小組 

案由：教育部曾舉辦過跨世紀領袖領導培訓，但因未經公開，一般學生難以 

參與，又許多社福機構的領導培訓活動費用昂貴，建議提供便宜或免 

費的培訓活動讓更多學生有參與的機會。 

決議：將本提案呈轉到教育部。 

提案三                        提案單位：臺中市青少年市政諮詢小組 

案由：請學校加強社福機構資訊(如電話)及求助專線之提供，以減輕輔導室 

負擔。 

決議：針對高中生所需的輔導工作，將納入年度工作宣導的重點。 

提案四                                 提案單位：葉委員大華 

案由：兒少新法新增許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惟目前委員會組成仍有 

無法因應新法所列單位，建議邀請相關部會參加。  

決議：修正本委員會設置要點，並邀請相關部會參加。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臺中市青少年市政諮詢小組 

案由：部分補教業者利用深夜至學校發傳單，致校園安全堪慮，建議

加強校園安全管制。 

決議：請教育局加強學校門禁管制。 

提案六                                 提案單位：陸委員正誼 



案由：針對青少年撥打 113婦幼保護專線，建議加強主動告知後續服

務流程。 

決議：請家防中心多加宣導 

 

陸、散會：17時00分 


